
臺南市政府路燈巡查作業規定總說明 
 

為維持本市市區道路路燈應有功能，提昇民眾及車輛用路安全，保障民眾權

益，爰擬具「臺南市政府路燈巡查作業規定」，全文共計六點，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第二點) 

三、巡查種類、辦理方式及委外辦理。(第三點) 

四、辦理巡查應注意事項。(第四點) 

五、管理機關於主管機關進行督導時應配合辦理之事項。(第五點) 

六、本規定之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第六點) 



臺南市政府路燈巡查作業規定逐點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 為維持本市市區道路路燈應有功能，提

升民眾及車輛用路安全，特訂定本規定。 
訂定目的。 

二、 本規定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管理

機關為依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

第四條第二項受委任或委託辦理該自治

條例同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之區公所或

其他機關。 

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 

三、 巡查之種類及辦理方式如下： 

(一) 經常巡查：巡查人員於車上以目視檢

視路燈之狀況；其發現路燈有喪失原

有功能或狀態之虞時，應下車查詳。 

(二) 定期巡查：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依

路燈狀況所擬定於一定期間內應辦理

之路燈巡查。巡查時，以目視或輔以

簡易器具檢查(測)路燈之狀況。 

(三) 特別巡查：於颱風來臨前後，豪雨、

洪水、震度四級以上之地震、重大交

通事故發生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管

理機關認有必要時，所為立即檢查

(測)路燈狀況之巡查。 

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辦理前項巡查作

業，如有人力不足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得

委外辦理。 

巡查種類、辦理方式及委外辦理。 

四、巡查應注意之事項如下： 

(一)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應建置路燈基本

資料或地圖，以利巡查作業之執行。 

(二)巡查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巡查作

業： 

    1.除因天災或天候因素不能執行者

外，每週應辦理日間及夜間經常巡

查。 

    2.定期巡查每月至少一次。 

    3.有前點第一項第三款所列情事發生

時，應辦理特別巡查。 

(三)巡查發現或接獲通報路燈有損壞時， 

辦理巡查應注意事項。 



應設置交通安全管制設施或警示標

誌，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修復： 

1.一般損壞者，應於二日內完成修復。 

2.燈桿損害者，應於十日內完成修復。 

3.線路損壞或有前二目以外之損壞情

形者，應於七日內完成修復。 

(四)管理機關辦理路燈巡查，應填寫路燈

巡查表；如有派工維修，應另檢附派

工維修照片。 

(五)管理機關應於每月十日前，將前一月

辦理之巡查，填具巡查修復月統計表，

連同前款各項表單送主管機關備查。 

五、為維護路燈巡查品質，主管機關得定期

至管理機關進行督導，管理機關應配合

辦理下列事項： 

(一)備妥路燈巡查表、單位巡查修復月統  

計表、路燈維修派工、竣工確認及相

關資料。 

(二)督導作業進行期間，應指派人員陪同

協助。 

(三)管理機關人員應於路燈巡查意見表簽

章。 

管理機關於主管機關進行督導時應配合辦理

之事項。 

六、本規定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臺南市政府路燈巡查作業規定 

 
一、為維持本市市區道路路燈應有功能，提升民眾及車輛用路安全，特訂定本規定。 

二、 本規定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管理機關為依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第

二項受委任或委託辦理該自治條例同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之區公所或其他機關。 

三、 巡查之種類及辦理方式如下： 

(一) 經常巡查：巡查人員於車上以目視檢視路燈之狀況；其發現路燈有喪失原有功能或

狀態之虞時，應下車查詳。 

(二) 定期巡查：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依路燈狀況所擬定於一定期間內應辦理之路燈巡

查。巡查時，以目視或輔以簡易器具檢查(測)路燈之狀況。 

(三) 特別巡查：於颱風來臨前後，豪雨、洪水、震度四級以上之地震、重大交通事故發

生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認有必要時，所為立即檢查(測)路燈狀況之巡查。 

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辦理前項巡查作業，如有人力不足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得委外

辦理。 

四、巡查應注意之事項如下： 

(一)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應建置路燈基本資料或地圖，以利巡查作業之執行。 

(二)巡查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巡查作業： 

    1.除因天災或天候因素不能執行者外，每週應辦理日間及夜間經常巡查。 

    2.定期巡查每月至少一次。 

    3.有前點第一項第三款所列情事發生時，應辦理特別巡查。 

(三)巡查發現或接獲通報路燈有損壞時，應設置交通安全管制設施或警示標誌，並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修復： 

1.一般損壞者，應於二日內完成修復。 

2.燈桿損害者，應於十日內完成修復。 

3.線路損壞或有前二目以外之損壞情形者，應於七日內完成修復。 

(四)管理機關辦理路燈巡查，應填寫路燈巡查表；如有派工維修，應另檢附派工維修照

片。 

(五)管理機關應於每月十日前，將前一月辦理之巡查，填具巡查修復月統計表，連同前   

款各項表單送主管機關備查。 

五、為維護路燈巡查品質，主管機關得定期至管理機關進行督導，管理機關應配合辦理下列

事項： 

(一)備妥路燈巡查表、單位巡查修復月統計表、路燈維修派工、竣工確認及相關資料。 

(二)督導作業進行期間，應指派人員陪同協助。 

(三)管理機關人員應於路燈巡查意見表簽章。 

六、本規定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附表一 

臺南市政府路燈巡查表 
 

行政區：      區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日間□夜間□特別巡查                                                 

項
次 

地   點 
巡  查  項  目 

備註 
燈桿(立管) 開關箱 燈 具 其他 

 
 

燈編：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描述： 

 

□正常□傾斜 

□凹陷□裂痕 

□銹蝕 

□缺孔蓋板 

□正常 

□歪斜 

□凹陷 

□缺蓋 

□正常

□歪斜 

□鬆脫

□破損 

□架空線  □電線裸露 

□路基掏空□認養牌過期 

□漏電    □失明 

□開關扳動不順或接點生銹 

□其他： 

□正常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其他： 

 

 
 

燈編：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描述： 

 

□正常□傾斜 

□凹陷□裂痕 

□銹蝕 

□缺孔蓋板 

□正常 

□歪斜 

□凹陷 

□缺蓋 

□正常

□歪斜 

□鬆脫

□破損 

□架空線  □電線裸露 

□路基掏空□認養牌過期 

□漏電    □失明 

□開關扳動不順或接點生銹 

□其他： 

□正常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其他： 

 

 
 

燈編：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描述： 

 

□正常□傾斜 

□凹陷□裂痕 

□銹蝕 

□缺孔蓋板 

□正常 

□歪斜 

□凹陷 

□缺蓋 

□正常

□歪斜 

□鬆脫

□破損 

□架空線  □電線裸露 

□路基掏空□認養牌過期 

□漏電    □失明 

□開關扳動不順或接點生銹 

□其他： 

□正常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其他： 

 

 
 

燈編：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描述： 

 

□正常□傾斜 

□凹陷□裂痕 

□銹蝕 

□缺孔蓋板 

□正常 

□歪斜 

□凹陷 

□缺蓋 

□正常

□歪斜 

□鬆脫

□破損 

□架空線  □電線裸露 

□路基掏空□認養牌過期 

□漏電    □失明 

□開關扳動不順或接點生銹 

□其他： 

□正常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其他： 

 

 

 
燈編：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描述： 

 

□正常□傾斜 

□凹陷□裂痕 

□銹蝕 

□缺孔蓋板 

□正常 

□歪斜 

□凹陷 

□缺蓋 

□正常

□歪斜 

□鬆脫

□破損 

□架空線  □電線裸露 

□路基掏空□認養牌過期 

□漏電    □失明 

□開關扳動不順或接點生銹 

□其他： 

□正常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其他： 

 

巡查人員：              承辦：               課長/股長： 



派工日期： 項    次：

派工地點： 完工日期：

派工維修照片

修復後照片

修復前照片 修復中照片

 修復項目及數量說明：

 維修廠商：

 承    辦：

附表二

第 1 頁，共 1 頁



巡查道路名稱起迄點 巡查結果

（道路名稱或區道編號

或村里道路位置、路燈

或電桿編號）

□未發現需修繕

  設施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燈

桿

(

立

管

)

開

關

箱

燈

具

架

空

線

電

線

裸

露

路

基

掏

空

認

養

牌

過

期

漏

電

失

明

開

關

扳

動

不

順

或

接

點

生

銹

其

他

派

工

日

期

4

小

時

內

維

修

完

成

數

超

過

4

小

時

至

2

4

小

時

內

維

修

完

成

超

過

2

4

小

時

至

4

8

小

時

內

維

修

完

成

數

超

過

4

8

小

時

維

修

完

成

數

完

工

確

認

日

期

□未發現需修繕

  設施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未發現需修繕

  設施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未發現需修繕

  設施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未發現需修繕

  設施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未發現需修繕

  設施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未發現需修繕

  設施

□現場改善

□列案派工

巡查人： 承辦： 課長/股長：

路燈需修復項目數量

巡查日期

總計

派工維修完成時間統計

             （單位）巡查修復月統計表

項次

附表三

第 1 頁，共 1 頁



附表四 

 

臺南市政府路燈巡查督導意見表 

督導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查核月份 年    月    至     年     月 

例行巡查事項： 

□路燈日間巡查是否有確實執行 

□路燈夜間巡查是否有確實執行 

□路燈特殊巡查是否有確實執行 

□是否有彙整單位巡查修復月統計表 

□派工案件是否有提供維修前、中、

後照片。 

□派工案件是否有完工確認。 

□其他： 

現場查核情形： 

□有 □待改善 □其他： 

□有 □待改善 □其他： 

□有 □待改善 □其他： 

□有 □待改善 □其他： 

□有 □待改善 □其他： 

 

□有 □待改善 □其他： 

 

督導意見： 

 

 

受查機關意見： 

督導人員 

簽    名 

 受查機關 

人員簽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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